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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4/2021_2022__E5_86_A4_

E6_A1_88_E5_92_8C_E9_c122_484297.htm 虽然在人们的一般

认识里，“冤假错案”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。但昨日《

新京报》刊发的评论《必须区分冤案和错案》似乎给我们提

供了一个新的“视角”，作者从程序正义的理念推断出：正

确的案件也可能是冤案，错案不一定是冤案。只要司法者遵

守了法律程序，即便出现了冤案，也不应像错案一样追究责

任。 不难看出，作者对冤案和错案的划分，其实证意义似乎

也只是局限于司法内部责任追究方面，司法者可以因严格遵

守程序而免除对实体失察的责任。维护程序正义固然没错，

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者的积极性，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，这种

区分法对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又有什么实质性

的意义和影响呢？它对于提高司法者的职业操守和办案能力

，切实防范一切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事件的积极意义又有多大

呢？ 对于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来说，无论案件处理是在程序操

作还是实体审查上出了问题，给他们造成的损害后果都是一

样的，这也决定了国家对于此类案件均应承担相应责任。冤

假错案对于国家法制和司法公正的破坏效果也是基本相同的

。正因为如此，从维护法制和保护公民的角度来看，对于程

序违法或实体违法的案件都应当努力避免，而这又无疑有赖

于司法者在这两方面都能够保持高度审慎态度和责任心。司

法活动关系重大，理应追求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，而

不可将二者割裂或偏废。对程序或实体违法案件都应设置相

应的责任追究机制。即便是遵守了既定的司法程序，但若在



实体审查方面确有过错，有关人员也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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